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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市监信用〔2023〕520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8个部门
关于提升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

智能化便利化水平的意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商务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统计局、

上海海关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

分局、市大数据中心有关内设机构，各区市场监管局，各区商务

主管部门，各海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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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

24 号）要求，用好数字化手段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，持续深化企

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智能化、便利化改革，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

的制度供给、更为优质的便捷服务，结合本市“多报合一”试点

经验，现就提升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智能化便利化水平提出如

下意见：

1．推行年报数据智能预填。对于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表单

中政府部门已经掌握的信息，通过市场监管、商务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、税务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，将相关数据导入年报平台。

对于企业往年填报的、不易变动的信息，在“多报合一”表单中

自动带入往年年报数据。持续扩大智能预填比例，预填数据项供

企业在年报时选择确认或修改，免于企业手工录入。

2．完善市场监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部门信息共享机

制。加强“多报合一”表单数据共享，建立常态化数据对接机制。

税务部门共享企业年报年度的纳税总额、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

纳税相关数据。税务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分别共

享企业社会保险各险种参保数据（参保人数、单位缴费基数、实

际缴费金额、年报年度欠缴金额）。有关数据于每年 2月底前推送

共享至市大数据中心数据交换共享平台。

3．高效解决企业年报咨询。推出并不断优化“小申”智能客

服服务，完善“多报合一”业务知识库，强化智能问答关键词模

糊匹配功能，提高企业咨询问题解决率。加强“小申”智能客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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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运行监测和服务效果评估。开通企业咨询“一口受理”电子

邮箱，提高邮件处理频次，“多报合一”各部门原则上于 1个工作

日内解答企业提出的涉及本业务领域的问题。

4．优化完善年报平台功能。加快企业年报平台改造升级，提

升人机交互界面友好度，让企业感到好用、易用。针对企业常问、

易错问题，推行“菜单式”辅导，针对年报重点数据项实现弹窗

提示“全覆盖”并不断优化弹窗提示效果，营造优质的用户体验。

优化“多报合一”页面保存模式，完善企业年报数据项智能比对、

自动校验功能，对企业填报的异常数据进行提示。

5．探索建立分时年报机制。积极推行企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

精细化管理，市场监管部门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和往年年报行为特

征，将企业分为主动申报类、引导帮扶类、重点关注类、异常清

退类等，并将分类结果推送至“多报合一”各部门。“多报合一”

有关部门根据企业年报特征分类结果，分批、精准督促提醒相关

企业主动年报，提高催报效率。

6．加强“多报合一”事项协同监管。“多报合一”各部门依

法对企业年报及时性、真实性加强后续监管，探索开展企业年报

信息跨部门联合抽查。发现企业年报信息存在主观故意隐瞒真实

情况、虚假填报的，依法依规处理并落实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开

展失信联合惩戒等措施。除投诉举报、大数据监测发现问题、转

办交办案件线索等情形外，“多报合一”各部门不对年报表单中政

府部门共享、智能预填的数据实施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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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切实提升为企服务水平。建立完善“多报合一”各部门常

态化联系和服务企业工作机制，经常性走访、调研企业，听取企

业需求和意见建议，不断优化调整政策措施。积极组织开展“多

报合一”政策宣传，开展面向广大企业、经济园区的年报业务知

识培训，指导企业更好履行信息公示义务。

8．加强数据分析利用。注重挖掘“多报合一”数据价值，激

活企业历年“沉淀”的年报数据，聚焦本市重点、先导产业发展，

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年报大数据分析，客观反映企业生存状态、

经营规模、运行特点和发展趋势，为各级政府决策和管理提供有

力支撑。

9．严格保障数据安全。增强数据安全意识，完善企业年报数

据安全管理机制，筑牢安全堤坝。政府部门共享、智能预填的数

据仅供内部管理使用，不得对外提供。企业在年报表单中自主选

择“不公示”的信息，不得对外公示。按照本市公共数据安全管

理统一要求，采取有效技术手段及其他必要措施，防止年报数据

泄露、毁损、丢失或者被非法获取、非法利用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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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统 计 局

上 海 海 关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上 海 市 大 数 据 中 心

2023 年 11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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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
